附件1：招标采购需求一览表

	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（标段一）3号110kV升压站EPC项目总承包、全过程监理招标采购项目（招标编号:EPCGC2106）“需求一览表”

	序号
	分标编号分标名称
	包号
	包名称
	项目单位
	项目名称 
	服务描述
	工程（服务）规模
	最高限价  （含税万元）
	建设地点及承包方式
	计划开工、竣工（完成、结束）日期
	专用资质条件
	标书购买费（元）
	备注

	1
	001-EPC项目总承包
	包1
	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（标段一）3号110kV升压站EPC项目总承包
	青海格尔木昆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	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（标段一）3号110kV升压站EPC项目总承包
	EPC项目总承包
	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（标段一）3号110kV升压站主要针对园区南侧15万千瓦平价光伏发电项目，建设相关配套110kV升压站、送出工程，新建110kV升压站1座，主变容量为4×50MVA，由1条长度约为4km的110kV单回线路送出至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330kV伯利变电站。
	6800
	青海省格尔木市；总价承包。
	开始时间：2021年9月；完成时间：2021年12月30日。
	（1）牵头人设计单位应具备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（原国家建设部）认定的输变电工程设计丙级及以上和勘察（含岩土工程、工程测量）丙级及以上企业资质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：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。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至少具有累计2个110kV及以上输变电工程EPC总承包业绩，并提供合同复印件（通用条款不需提供，包括不限于协议书、封面、签字页、工作范围、金额、工期等）。

（2）其联合体成员施工单位应具备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“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”或“输变电（送变电）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”企业资质；具有电力监管机构核发的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，许可范围包含三级及以上承装、承试。

（3）接收联合体投标。
	免费获取
	

	2
	002-全过程监理
	包1
	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（标段一）3号110kV升压站全过程监理
	青海格尔木昆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
	乌图美仁光伏光热园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（标段一）3号110kV升压站全过程监理
	全过程监理
	
	50
	青海省格尔木市；总价承包。
	开始时间：2021年9月；完成时间：2021年12月30日。
	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它组织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（原国家建设部）认定颁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。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至少具有累计3个110kV及以上输变电工程的监理业绩，并提供合同复印件（通用条款不需提供，包括不限于协议书、封面、签字页、工作范围、金额、工期等）。
	免费获取
	


